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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案 應 用 作 業 要 點 暨 申 請 流 程 
 

一、依據： 

（一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民 99 年 12 月編印「機關檔案管

理作業手冊」。 

（二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民 102 年 2 月 6 日檔應字第

10200125343號令修正「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」。 

（三）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民 105 年 5 月 9 日檔應字第

1050001983號函同意「國防部暨所屬單位檔案應用作業要點」

准予備查。 

二、目的： 

為配合「檔案法」、「行政程序法」及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等相關

規定，落實國軍檔案開放應用與檔案安全維護，健全檔案管理

機制，特訂本作業要點，供本部及所屬單位參照與執行。 

三、開放對象： 

（一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設籍之國民及其所設立之本

國法人、團體。 

（二）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僑居國外之國民。 

（三）外國人，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申請提供其政府

資訊者為限。 

四、作業範圍： 

   凡向本部及所屬單位申請應用檔案之相關作業及程序（含應用

申請、申請審核及回覆全般事項）。 

五、檔案應用申請： 

（一）民眾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本部及所屬單位檔案，應先填具申請

書（如附錄 1），或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： 

    1.申請人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電話、住（居）所、身分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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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號。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名稱、

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電

話、住（居）所。 

    2.有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電話、住（居）所、身分

證明文件字號；如係意定代理者，並應提出委任書；如係法定

代理者，應敘明其關係。 

    3.申請項目。 

    4.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。 

    5.檔號。 

    6.申請目的。 

    7.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者，其事由。 

    8.申請日期。 

    9.申請人簽名及蓋章。 

（二）民眾申請檔案應用，須先自行查詢檔案目錄及確認其應用檔

案範圍後逐一將檔案檔號、內容要旨敘明，未敘明完整者，

各單位得協助民眾確認申請應用之範圍。 

（三）檔案應用申請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。 

（四）為遵循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第 9 條規定確認民眾之身分，民

眾可採臨櫃認證方式，提供身分證正本、學生證或工作證（無

則免）正本等證件確認身分。如民眾不便親臨，係採書面通

訊方式，可於寄送檔案應用申請書時，同時檢附申請人之個

人戶籍謄本正本乙份（謄本日期不得超過三個月，且記事欄

位不得省略）、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學生證或工作證（無

則免）影本等資料以利查證。 

六、申請審核及回覆： 

（一）各單位於收受民眾申請書後，應登入收文號，並依權責分送

各業管承辦單位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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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業管承辦單位應辦事項： 

    1.依申請書所載事項，確認其正確性，如誤繕者，應補正檔號、

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等相關資料於申請書。 

    2.檢查申請案件是否符合規定，如有不合規定或資料不全者，

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（以電話通知併同書面通知）；不

能補正或屆期不補正者，得駁回申請。 

    3.受理申請後，應儘速辦理，最遲應自受理日起三十日內，以書

面通知申請人審核結果。如有補正資料者，自申請人補正資

料送達之日起算。 

    4.依規定向檔案管理單位辦理檔案借調，以供檔案申請准駁之

參考，並先擬妥申請審核表（如附錄 2），必要時簽會、函發

該檔案所涉其他業管單位或召開審查研討會，徵詢其意見；

檔案如有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部分，應先予註記後，呈該單

位權責長官批示；各受會（文）單位應於受會或收辦十日內完

成檔案審查及意見退會或函覆，以免延誤作業時效。 

    5.經審核准予應用檔案者，應將申請審核表回（函）覆申請人，

並將申請審核表影本送檔案管理單位；經審查駁回者，除回

（函）覆申請人外，應將申請審核表影本併同檔案送交檔案

管理單位並辦理還卷手續。 

    6.如申請人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應用檔案或於申請書上註明電

子傳遞位址者，申請審核表得以電子傳遞方式回覆之。 

    7.民眾所申請之政府資訊如非本單位於職權範圍內所作成或取

得者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7條規範，函轉該機關或單位辦理，

並副知申請人。 

（三）民眾所申請之政府資訊如因單位組織裁、併或業務解除等因

素，則由承辦（承繼）其業務之單位。致無業管承辦單位分

辦時，責由檔案管理單位編成「檔案審核委員會」辦理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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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與回覆事宜。 

七、檔案應用： 

（一）業管承辦單位應辦事項： 

    1.申請案件經核准者，應於檔案應用約定日期前，備妥核准應

用之檔案、申請書影本、檔案應用簽收單放置一處待用。 

    2.核准應用之檔案如僅其一部分有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形，

應採「分離原則」，去除不得公開部分，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

供之，在不影響資料判讀原則下，得以下列方式處理： 

     (1)檔案可拆卷者，將不宜公開之部分抽離後提供應用。 

     (2)檔案不可拆卷者，將不宜公開之部分適當隠藏或遮蓋後影

印提供應用。 

    3.檔案部分抽離或遮蓋情形應註記於檔案應用簽收單告知申請

人。 

    4.電子檔案提供應用前，單位得視實際需要，加註浮水印或其

它必要之處理。 

    5.檔案提供申請人應用前，應先請申請人確認檔案數量無誤且

詳閱檔案應用須知無異後簽收，再將檔案交付應用。 

    6.如需提供申請人檔案複製郵寄服務者，應先向申請人收取郵

資、處理費及複製費用後，將檔案複製品併同收據寄交申請

人並辦理還卷手續。 

    7.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：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「檔

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」辦理收費。 

（二）申請人應注意及辦理事項： 

    1.於收到核准檔案應用通知後，應於通知書送達之日起二個月

內至單位指定處所，主動出示單位通知（函）、申請審核表及

身分證明文件，並依程序完成登記後，始得進入檔案閱覽處

所；如無法依約定時間履行，應主動與單位承辦人員連絡及



第 5 頁，共 11 頁 

協調應用時間，以利先期備妥檔案以供應用。 

    2.檔案提供申請人應用前，應先請申請人確認檔案數量無誤且

詳閱檔案應用須知無異後簽收，始得應用；應用費用依國家

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「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」收取。 

    3.閱覽或抄錄檔案，應保持檔案資料之完整，並不得有下列行

為： 

    (1)添註、塗改、更換、抽取、圈點、污損檔案或黏添任何附加

物品。 

    (2)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。 

    (3)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。 

（三）申請人於閱覽或抄錄檔案時，如有發生前三項所列情形者，

各單位應停止其閱覽或抄錄；其涉及刑事責任者，移送檢察

機關偵辦。 

八、還卷： 

（一）業管承辦單位應辦事項： 

  1.檔案應用完畢，應當場檢視申請人歸還檔案之完整性及是否

有不當破壞情形；如有污損、破壞等不當使用情形，應於檔案

應用簽收單註記後，並依檔案法第 26條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 2.如申請人未能於當日應用檔案完畢者，受理單位應於檔案應

用簽收單註記應用情形後，先辦理還卷，並與申請人另約定

日期再行調閱。 

  3.檔案應用完畢歸還經點收無訛後，應於檔案應用簽收單上註

記還卷，並將乙聯交付申請人收執；另依「檔案閱覽抄錄複製

收費標準」收取相關費用及開立收據併同檔案複製品，交予

申請人；收入款項即解繳國庫。 

  4.應將檔案應用簽收單併同應用之檔案，依規定向檔案管理單

位辦理還卷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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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請人應用檔案應於單位所提供之服務時間（當日）內歸還

及配合前項各點辦理。 

九、檔案應用統計： 

（一）各檔案管理單位應依申請審核表影本及檔案應用簽收單影本

所載，統計檔案申請應用情形。 

（二）檔案管理單位應每月統計應用情形，並作成紀錄備查，列入

本部年度督考項目察查。 

（三）檔案應用統計，包括檔案申請應用分類數量統計、檔案申請

應用核准分類數量統計、檔案申請應用數量及准駁情形統計、

檔案申請應用用途統計。 

十、檔案申請應用流程圖。 

十一、其他： 

（一）本部各單位應依相關規定及業務權責分層負責表，律定檔案

應用核定權責表。 

（二）本部各單位應就業務特性，律定供民眾應用檔案之時間及檔

案閱覽、抄錄及複製之處所；並詳註前往之交通路線及資訊。 

（三）本部各單位除因業務需要而訂定有別於本要點之規定外，無

須另行送交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備查。 

（四）本部各單位所設之「民眾查詢檔案閱覽室」空間規劃與設施

準備，請參照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「機關檔案管理作

業手冊」第四章「檔案應用服務處所設置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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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單位全銜）檔案應用申請書 

     申請書編號：1050000001  

姓 名 
出 生 

年 月 日 

身 分 證 明 

文 件 字 號 
住 （ 居 ） 所 、 聯 絡 電 話 

申請人： 

羅○○ 73.XX.XX F126XXXXXX 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XXX號            

電話：（H）02-XXXXXXXX（O）09XXXXXXXX  

e-mail：aaaa09@gmail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代理人： 

○○○ 

與申請人之關係 

（        ） 

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（H）           （O）            

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 法人、團體、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管理人或代表人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人欄位） 

序 號 
請 先 查 詢 檔 案 目 錄 後 填 入 申 請 項 目 （ 可 複 選 ） 

【閱覽、抄錄】【複製】 檔 號 檔 案 名 稱 或 內 容 要 旨 

1 99/1200/1/1/1 呈送本部各書面表冊請察准予註冊由      

2 99/1572/1/2/6 請將受理內亂案件辦理情形列表函送      

3 99/0300/2/1/7 99年度重要軍職甄審案      

4   □    □ 

5   □    □ 

6   □    □ 

7   □    □ 

8   □    □ 

9   □    □ 

10   □    □ 

※序號         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，事由：  

申請目的：歷史考證   □業務參考   □學術研究，主題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□事證稽憑      □權益保障      □新聞刊物報導          

□個人或關係人資料查詢 

□其他，請敘明目的： 

此致  （單位全銜）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※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 

請詳閱後附填寫須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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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書格式（背面） 

填  寫  須  知 
一、※標記者，請依需要加填，其他欄位請填具完整。 

二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請填列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。 

三、代理人如係意定代理者，請檢具委任書；如係法定代理者，請

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影本。申請案件屬個人隱私資料者，請檢具

身分關係證明文件。 

四、法人、團體、事務所或營業所請附登記證影本。 

五、本單位檔案應用准駁依檔案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、國家機密保

護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及行政程序法等規範辦理。 

六、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應於（單位全銜）所指定時間及場所

為之。 

七、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應遵守檔案法第 20 條規定，並不得

有下列行為： 

（一）添註、塗改、更換、抽取、圈點或污損檔案。 

（二）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。 

（三）以其他方法破壞檔案或變更檔案內容。 

八、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依下列收費標準辦理收費（詳如國家

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）： 

（一）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，每二小時收取新臺幣 20 元；不足

二小時，以二小時計算。 

（二）複製 B4（含）尺寸以下紙張檔案，每張 2 元、A3 尺寸紙張

檔案，每張 3 元；另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色複印，以黑白

複製收費標準五倍計價。 

九、應用檔案而侵害他人之著作權或隱私權等權益時，應由應用者

自負責任。 

十、申請書填具後，請以書面通訊方式送（單位全銜）。 

  地址： 

  電話： 

十一、收到核准檔案應用通知後，應於通知書送達之日起二個月內

至本單位指定處所，主動出示本單位通知（函）、申請審核表

及身分證明文件，並依程序完成登記後，始得進入檔案閱覽

處所；如無法依約定時間履行，應主動與本單位承辦人員連

絡及協調應用時間，以利先期備妥檔案以供應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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